
案例五 

满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严格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并准确界分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和帮信罪 

 

（一）基本案情 

 

2023 年 11 月，被告人满某某经他人介绍与专门从事洗钱业务的团伙取得联系，为牟取

非法利益，将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提供给该团伙使用，并收集潘某、宋某、于某等人

的银行卡、手机卡交给该团伙。洗钱团伙中负责与满某某对接的上线人员承诺按天数向

满某某发工资，并按照全部银行卡流水金额向满某某支付 1%的提成，由满某某从中按各

自银行卡流水金额向潘某等人发放相应报酬。满某某被带到该团伙专门从事资金转移的

出租屋，由该团伙提供食宿，在满某某在场的情况下，该团伙成员操作满某某等人的银

行卡进行频繁收款、转账；当部分账户因资金交易异常被银行采取封控措施后，该团伙

即通过满某某安排相应银行卡主到银行支取卡内现金。满某某等人银行卡内流水金额中

查明的犯罪所得即涉诈资金共计 78 万余元，满某某安排他人持银行卡取现的金额共计

25 万余元。满某某从中非法获利 9100 元。 

 

（二）诉讼过程 

 

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一审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满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乳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满某某的行为构成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满某某明知其所提

供或介绍他人提供的银行卡内转移的资金是犯罪所得仍然提供资金转移帮助，情节严重，

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满某某系受他人指使参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减轻处罚。撤销一审判决对满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的定罪量刑，认定满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二万二千元。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本案对于如何准确认定涉“两卡”案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及界分该罪和帮信

罪具有指导意义。在涉“两卡”案件中，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划分成为困扰

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对此，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主观明知的

内容、提供帮助的类型和方式，准确界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信罪。两罪在主观

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存在不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而掩饰、隐

瞒的行为，帮信罪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的行为。司法实践中，

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并实施掩饰、隐瞒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

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

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并结合行为人的

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供述和辩解等进行实质审查、综合判断。 

 


